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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因，食藥署是食安管理的「領導」，主管官員對弊案的回應，「應是第一次」這種話

無憑無據就輕易說出口，在問題水落石出、徹底整頓之前，卸責姿態比問題食品更傷國人

的心。相同的消保處以消費保護為中心，但對於食品、商品安全以及維護消費者權益，態

度上不作為，成效越來越消極，也令人無法苟同。當今政府要負責的善盡管理之責，落實

民眾的託付，讓人民擁有每日飲食安全的基本權益。 

三、最近幾年多次修訂食安法，在食品安全標準法規體系修訂的當下，食品安全標準體系框架

、原則與國際食品法典標準，基本已趨於一致。政府面對食安問題無解，在在凸顯行政無

能，這是管理全面系統性失能，故如何減少系統性失靈是當務之急。 

四、食品應從合格原材料的篩選檢核到進廠驗收，從生產加工過程到產出成品的檢驗，從出廠

後的物流管控到貨架期間的品質追蹤，都應嚴格落實，才可以讓消費者吃得安心。要對已

架構的相關法制設計整體性檢討執行落實度，使其名實相符，食藥署要加強管理及提升效

能自立自強，其中如何快速反映民意及風險溝通更是重點。食品業管理除應從原料端、製

造端、運銷端及消費者端之食品產品生命周期各個面向，並依食品風險分級，加快加強加

重執行食品安全管理策略。 

（二十八）本院江委員惠貞，針對雇主應每個月幫勞工提撥退休準備金

，以保障勞工退休之權益，雖然本院已將雇主未提撥之刑罰

去刑化，改以行政罰代替並提高罰鍰額度，但成效依然有限

，又現在勞工保險制度的各種款項帳戶紊亂，銀行眾多，是

否能將這些資金整合成立個勞工銀行。本席認為除了加強稽

查外若將勞工相關的資金整合，其該資金之孳息，即可補助

勞工相關之活動，又或可以給予勞工投資之優惠，可強化勞

工權，亦可方便控管監控保障勞工之權益，一舉數得，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勞動部表示，清查結果 16 萬家中小企業中，有 5 萬 7 千家企業並未開設退休金準備帳

戶，未盡提撥退休金義務；有的雖開戶但提撥斷斷續續，雖然在日前勞動部表示銀行未來

可查核企業退休準備金提撥、數額及裁罰紀等資料，作為授信融資參考，但現在為止仍有

許多勞工權益受損，即雇主未依法提撥，這也與稽查的難易度有直接關係。 

二、若將勞工之相關資金，整合投入同個銀行，該銀行由政府管理將該銀行孳息投入勞工補助

政策，例如勞工貸款優惠、存款利率優惠等是。又可以將部分孳息補助勞工之爭議行為，

意在強化勞工之爭議權才能使勞資雙方武器對等，才能更強化勞工之權益。勞工保險局也

可以馬上做連結，繳納勞工保險時亦可直接從該帳戶扣款，或在繳納時可以直接調出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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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提撥準備金，若無則限期提撥，否則開罰。 

三、若將勞工相關之資金，不管是退休準備金或是勞保基金，整合成為一個銀行，並利用該資

金做投資，以政府來管理，並給予勞工貸款或利率優惠，又能控管企業有無提撥退休準備

金，又能將孳息補助勞團工會發展，強大勞工權。一能保障勞工退休準備金之有無，同步

退休準備金與勞保金之繳納。二該孳息能補助勞團工會促進勞工權之發展，改善國內勞動

條件。三給予勞工多點之貸款、存款之利率，改善勞工之生活，一舉數得。 

（二十九）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勞動部發布勞動部一○四年五月六日

勞動條三字第一○四○一三○七○六號函，即「勞工在事業

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提供事業單位就新聞媒體工作

者、電傳勞動工作者、外勤業務員及汽車駕駛在外工作之工

作時間認定及出勤紀錄記載之參考，發布即日起生效，但該

發布之函釋可能造成適用尚有疑義。鑑此，建請勞動部，應

盡速釐清問題點，針對有爭議之部分，予以檢討或修改，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勞動部發布勞動部一○四年五月六日勞動條三字第一○四○一三○七○六號函，即「勞工

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提供事業單位就新聞媒體工作者、電傳勞動工作者、

外勤業務員及汽車駕駛在外工作之工作時間認定及出勤紀錄記載之參考，規範在外工作勞

工工時認定及出勤紀錄記載之共通性原則，並分別就新聞媒體工作者、電傳勞動契約工作

者、外勤業務員及汽車駕駛等各類型應注意之特別事項細緻規定。 

二、該函釋立意良善，精緻化了在外工作之規定，但其中有所爭議，即第 4 點(2)，「勞工於正

常工時將結束時，認應繼續工作始能完成交付工作者，於完成工作後透過雙方約定方式回

報雇主記載之。另明訂勞雇雙方得事先約定一定延長工時時數內，免除勞工回報延長工時

及徵得雇主同意之程序。」於此可能會造成新興的勞資問題。 

三、勞工認為有必要加班繼續工作，就真的可以加班嗎？只要加班完成工作再回報即可嗎？再

者，如果勞工沒回報就表示沒加班工作，把回報當成勞工之義務，妥當嗎？如果勞工回報

後，雇主沒收到、沒開機，可否主張不知情、不同意加班？會不會因此產生新的勞資糾紛

？簡而言之，回報雇主要加班是否是課予勞工新的義務，又雇主可否主張事後不知情，不

給予加班費？勞動部似有必要釐清該問題，才能讓在非工作場所工作之人擁有更完善之保

障。 

（三十）本院鄭委員汝芬，針對腸病毒來勢洶洶，衛福部疾病管制署


